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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护院〔2019〕47 号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中心）： 

《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已经院长办公会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2019 年 9月 12日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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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 
 

各处室、系部（中心）： 

 为加强和规范学院差旅费管理，根据泰安市财政局《泰安

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泰财行〔2014〕18号）、《关于泰

安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泰财行

〔2015〕56号）等文件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学院实行公务出差审批制，因公出差人员必须按规定履

行审批手续，填写《公务出差审批单》，经院领导批准。其中外

出参加会议的附会议通知。 

二、公务出差一般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差人员到出差目

的地有多种交通工具可选择时，在不影响公务、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应当选乘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 

三、出差人员应按照规定等级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未按照规

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出部分个人自理。 

四、出差目的地属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确需租用当地车

辆或需要租车前往目的地的，需签署租车合同，明确双方责任、

权利。可以凭租车合同、驾驶员驾驶证复印件、正规发票等有效

凭证报销租车费用。因租用车辆出差引起的责任问题由双方按照

合同规定承担。 

五、学院原则上不提倡驾驶个人车辆出差，因驾驶个人车辆

出差引起的费用和责任问题由出差人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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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务出差以《公务出差审批单》注明的出差人员及目的

地为依据，报销城市间交通费。特殊情况往返期间中转第三地的，

出差人需作出书面说明，经出差审批人签字后方可报销。往返期

间交通票据不完整、不连续的，应注明原因，否则不予报销交通

费。 

七、因公出差期间，在规定标准之内自行选择与其级别相适

应的房间类型住宿。住宿费在规定标准范围内据实报销，按人均

标准实行上限控制，超出标准的部分由个人承担。 

八、伙食补助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除西藏、青

海、新疆出差每人每天 120 元外，其余省内外均为每人每天 100 

元包干使用。 

九、出差人员出差期间，市内交通费按出差自然天数计算，

按照泰安市内（泰山区、岱岳区、高新经济开发区、泰山景区、

旅游经济开发区除外）每人每天 50 元、泰安市外每人每天 80元

包干使用，不再报销任何形式的市内交通费。 

十、到泰安市区以外参加会议、培训的，伙食补助费和市内

交通费按照往返各一天计发，当天往返的按一天计发。 

十一、单位派车或租用车辆出差的，不计发市内交通费。 

十二、学生参加学院统一集中组织的社会实践、各类竞赛等

出差，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和规定标准内住宿费，伙食补助费

标准为每人每天 50 元包干使用；市内交通费在工作人员补助标

准的 50%限额内，凭发票据实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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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因公出差期间发生的住宿费、租车费、机票、火车票

等一律使用公务卡结算，否则不予报销。 

十四、出差人员应遵守国家财经纪律、规定和学院财务管理

的规章制度，相关处室负责人和出差人员对出差事项、差旅费报

销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十五、本细则未尽事宜，参照《泰安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

办法》（泰财行〔2014〕18号）、《关于泰安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

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泰财行〔2015〕56号）和其他有

关规定执行。学院有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十六、 本细则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十七、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9月 12日印发 


